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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达内(学)[2007]第19号

上海杉达学院关于深入持久地开展诚实守信教育的意见
（2007－2008学年第一学期）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公民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石和标志，更是新时代文明大学生应该具备的基本的素养。倡导诚实守信，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构筑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提高大学生诚信品德，是我校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构建和谐校园、开展大学生荣辱观教育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诚信教育的重要构成部分。
我校一直重视在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从2004年起，我校开始为每一个在校大学生建立诚信档案，如实记录学生在校的行为表现，增强了诚信教育的实效性。

针对我校的实际情况，本学年拟从以下几方面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

一、深入开展诚信认知教育

在开展诚信教育过程中，首先要提高大学生诚信道德认知水平。
我校为大一入学新生进行多方面的诚信教育活动，高年级学年每学期应有一次诚信教育活动。对于2007级入学新生，我们建议将十一月定为“红色诚信月”。

根据学院结合自身专业特点开展相关知识教育。也可以通过讲座教育，使同学们在认知层面上充分认识到，“诚信”是做人的根本，“诚信”体现着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诚信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各个行业行为的基本准则。

二、结合形势与政策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各学院和辅导员要根据学院、班级的实际情况，将诚信教育融入到形势与政策课、党团支部活动、社团活动以及班级文明创建等活动中，采取演讲、讨论、竞赛、征文、践行等形式将诚信教育落到实处，从而促进大学生体会诚信，理解诚信，自觉地运用诚信，激发诚信热情，提高诚信素养，形成讲诚信的习惯，养成崇高的诚信品质。
三、加强学生诚信记实记录档案管理，完善诚信教育体系

我校高年级学生都已经建立“学生诚信记实记录”个人档案，我们将真实记录学生在校期间的诚信表现，如实向用人单位进行推荐和评估。

各辅导员老师及时建立2007级新生诚信档案和电子档案，做好学生诚信记实记录。对学生以下失信内容予以如实记录：
1、违反校纪校规者，如考试作弊、违反考试纪律者。
2、撤销黄牌和解除处分又重犯者。
3、提供假证明、假报告、假记录、编造假书证等失信行为者。
4、学生对个人作出的书面承诺不履行者。

5、抄袭作业或网上抄袭论文者。

6、偷窃同学财物者。

7、给同学或其他同学作伪证者。

8、以不正当理由拖欠应交学费者。

9、其他失信行为者。
另建议对拾金不昧等诚信内容作如实记录。

请各辅导员老师将自己班级同学中应该录入诚信记实记录的行为及时按顺序及规定申请登录。

诚信记实记录行为登录程序参见辅导员及党务工作者工作手册。

四、加强监督跟踪体制

学生诚信电子档案记录于每周四、五交学生处皮凤英老师处，以便于及时登录；班主任录入班主任“重要记录”一栏。每月份各学院及时汇总学院诚信记录情况，学生处将进行汇总检查。请各辅导员认真执行，将我校学生诚信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希望我校大学生努力学习、积极践行，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做诚实守信的实践者、维护者和推动者。希望广大学生党员、团员和学生干部做好表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是我校进一步加强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校园的有力保证。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校学生的诚信修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把我校德育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海杉达学院

                            二OO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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